中國生產力中心公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班簡章
壹、目的：本班係屬於工程從業人員品質管理教育訓練，灌輸工程人員品質管理系統之新知，以提升工程品質管理之觀念，建立工程品質管理系統、預防工程缺失之發生及提昇公共工程施工品質。
貳、主管機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參、主辦單位：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肆、報名資格：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
1、取得公共工程類科專業技師或建築師證書者（含消防設備師）。
2、大專以上學校土木、水利、環工、建築、營建、電機、機械、電子、化工及工程相關科系畢業，取得畢業證書並於畢業後有三年(含)以上工程實務經驗者。其中現職為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辦理工程業務相關人員，得不受上述年資之限制。
3、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土木、水利、環工、建築、營建、電機、機械、電子、化工、建築製圖、電工科畢業，取得畢業證書並於畢業後有四年(含)以上工程實務經驗者。其中現職為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辦理工程業務相關人員，得不受上述年資之限制。
4、普通考試或相當於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土木、建築、電機、化工及工程相關類科考試(含消防設備士)及格，或具有委任（派）職務，並於及格後或擔任委任（派）職務有二年（含）以上工程實務經驗者。其中現職為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辦理工程業務相關人員，得不受上述年資之限制。
5、領有建築、機電等相關工程乙級技術士以上或甲級電匠，並於取得証照後有三年以上工程實務經驗者。
6、營造(機水電)業登記之負責人（含土木包工業、甲級工程承裝業），並於取得負責人資格後有三年以上工程實務經驗者。
7、領有內政部核發之工地主任結業證書者。
8、具有十年（含）以上之工程實務經驗者。
備註：(1)前項資格除繳驗相關證照或畢業證書正本外(繳正本，驗影本)，工作年資證明須檢附蓋有勞保局戳章之勞保明細正本或蓋有稅捐稽徵單位戳章之個人薪資所得明細正本及具有任職機關核印之工作資歷證明；報名資格採用前項第六款者，其年資之計算須檢附蓋有稅捐稽徵單位戳章之營利事業所得結算申報書正本。報名資格採用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現職為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辦理工程業務相關人員，得不受上述年資之限制，如係約聘僱人員，以長期(一年以上)服務於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辦理工程業務者為限。必要時，本會並得要求檢具其他相關證明文件，例如：國防部之服役證明書、經濟部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經濟部核發之公司執照、各縣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政府機關核印(關防)之服務證明書、工程契約書等相關文件。
(2)前項個人薪資年度給付總額如顯著偏低（低於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當年度公布之基本薪資）時，以基本工資換算其工程實務年資。以上資格除繳驗相關證照或畢業證書正本外，工作年資證明須檢附勞保卡或扣繳憑單。
【依工程會990927工程管字第099900388690號函最新規定送工程會報備審查資格不方便之處敬請見諒】

伍、培訓名額：每班四十五人（依報名先後次序通知上課）
陸、上課時間與開課日期：請可先傳真報名表保留名額
100/11/5(招生中100/10/21截止報名)（09:00～16:00）(每週上課2天)
【依工程會規定開、結訓須週六或日，原則上13:30~16:30】
柒、訓練地點：台東專科進修部(台東市正氣北路889號)
捌、課程內容及時數：如附件五
玖、成績考核：一、平時考核：15%

二、品質計畫書35%

三、期末綜合測驗：50% (由工程會統一命題，100題選擇)

註：上述三項成績及格分數均為六十分，其中任一項不及格者不予以計算總成績
拾、證書核發：受訓學員缺課未超過10小時，且成績考核合格者，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統一製作頒發。
拾壹、報名方式：
一、應繳交資格證件如下：（全部證件請以“A4紙張格式”繳交）
2. 最近1年『一吋近照五張』(光面脫帽照片勿與身分證及畢業證書同款(1年內申請除外)，印表機列印恕不受理)

(一張貼於報名表上、另四張以迴紋針固定，背面請寫姓名，勿以簽字油性筆書寫
3.『畢業證書影本』(驗正本)（畢業日期及證書字號須清楚）
4.符合報名資格之工作經歷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保明細表』正本並加蓋勞保局戳章(未蓋日期戳章者視為無效文件)或有稅捐稽徵單位戳章之個人薪資所得明細正本
註4.1民國90年以前之舊勞保卡未顯示符合年資及現有勞保卡無法顯示符合年資者，請就近至各縣市勞保局(各縣市連線)申請歷年『勞工保險被保險人保明細表』正本，整份正本寄出勿黏貼。
註4.2台東縣勞保局：台東縣台東市更生路292號

                              電話：089-318416，上班時間：週一~週五/08:30~17:30


  花蓮縣勞保局：花蓮縣花蓮市富吉路43號　電話：03-8572256　 

          高雄縣勞保局：高雄縣鳳山市復興街6號　電話：07-7462500
          高雄市勞保局：高雄市中正一路304號　電話：07-7275115
註4.3申請方式：
洽勞保局：本人帶身分證正本及印章(若委託他人辦理，請帶申請人及委託人身分證正本及印章辦理)
註4.4網路列印之勞保明細表不符規定，請至勞保局申請列印並請加蓋日期戳章
5.『現職或離職經歷證明正本』：
請以品管班附件表格填寫，工作內容欄位請詳填勿空白，政府或公營單位得以貴單位工作經歷證明表格為主，但需加註工作內容欄位（本項證明受訓資格符合實際施作工程相關工作用，『工作內容』請填實際施作工作項目，例，建築工程之現場施工、建築工程之現場監工(監造)、機電工程之現場維修或現場監工等）

註：工程實務經驗年資係指『實際施作』之年資，經歷證明工作內容欄位請填工程相關『實際施作』工作內容，未填空白或在工作內容欄位填職稱者皆不符
6.『身分證正面及反面影本』：請繳交新式身分證
7.符合報名資格規定之其他證明文件影本。(如甲種電匠、乙級技術士、高普考、技師、消防設備師(士)等證書影本、須檢附蓋有稅捐稽徵單位戳章之營利事業所得結算申報書正本、營利事業登記證或公司執照影本、更名戶籍謄本等
8.以符合第7項領有內政部核發之工地主任結業證書者，若98年以後取證請同時繳交代訓機構核發之【結業證書】及營建署核發之【執業證】
注意事項：
(1)資歷證明及現職服務單位，公司名稱無法辨識營建、機水電工程相關行業者(例：ＯＯ實業(股)公司)，請繳交『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下載公司營業項目
(2)報名表經歷欄請依勞保明細服務單位及加退保日期填寫，未投保或無扣繳憑單者請勿填入
(3)以公司負責人資格報名者須檢具(A)公司執照及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B)近三年稅捐單位蓋章之公司營利事業所得稅結萛申報書(C)近期401聯單乙張
(4)凡學員任職於自己開設之公司，不論以任何資格報名，年資證明請以國稅局蓋章之公司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格式31)為主
(5)更改姓名者請繳交戶籍謄本
(6)本課程限額、報名表請填妥連同『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明細表』先傳真，可優先登記名額
二、請將附件一報名表填妥(傳真、證書字號、服務總年資、報名人簽章欄請務必要填寫)，連同資格證件影印本及最近1年一吋同式近照五張（一張貼於報名表上、另四張以迴紋針固定，背面請寫姓名），以掛號郵寄至中國生產力中心台南服務處
地址：700台南市大埔街52號　教育訓練組黃小姐收。
拾貳、註冊須知：
一、學員資格審查合格後，另通知繳交學費新台幣15,000元整（含稅、講義），得以郵政劃撥（帳號0031125-1）；以支票（抬頭中國生產力中心台南服務處）限時掛號寄本中心或至本中心繳交。
二、洽詢電話：(06)213-4413 轉41~43黃小姐
傳真電話：(06)214-7750；06-2147586
拾參、注意事項：
一、通信報名經審查發現資格證件不符合本簡章〔肆〕之規定，即通知補件，如於通知期限內未補足證件者，視同審查不合格。
二、繳交之資格證件如有偽造、塗改或假借等情事者，應自負法律責任。且一經查明即通知主管機關取消其品管人員資格，上課中之學員不發給結業證書。
本課程簡章請詳閱【歡迎上網搜尋中心開班級報名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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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取得公共工程類科專業技師或建築師證書者（含消防設備師）。

	
	□
	2、大專以上學校土木、水利、環工、建築、營建、電機、機械、電子、化工及工程相關科系畢業，並於畢業後有三年（含）以上工程實務經驗者。
其中現職為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辦理工程業務相關人員，得不受上述年資之限制。

	
	□
	3、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土木、水利、環工、建築、營建、電機、機械、電子、化工、建築製圖、電工科畢業，並於畢業後有四年（含）以上工程實務經驗者。
其中現職為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辦理工程業務相關人員，得不受上述年資之限制。

	
	□
	4、普通考試或相當於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土木、建築、電機、化工及工程相關類科考試(含消防設備士)及格，或具有委任（派）職務，並於及格後或擔任委任（派）職務有二年（含）以上工程實務經驗者。
其中現職為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辦理工程業務相關人員，得不受上述年資之限制。

	
	□
	5、領有建築、機電等相關工程乙級技術士以上或甲級電匠，並於取得証照後有三年以上工程實務經驗者。

	
	□
	6、營造(機水電)業登記之負責人（含土木包工業、甲級工程承裝業），並於取得負責人資格後有三年以上工程實務經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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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薪資所得明細正本      □建築、機電、工安乙級技術士或甲級電匠執照影本            

□工地主任結業證書影本      □工地主任執業證影本   □ 切結書及經濟部停業紀錄                       □專業技師證書影本         □高普考試證書影本  □營利事業登記證、公司執照影本

□營所稅結算申報書 (　~　年/　年　~　月401聯單)   □ 戶籍謄本(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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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班 課程時數表(土建班)

	單元
	課程名稱
	時數
	備註

	開訓
	0.報到
1.課程簡介、上課須知及作業要求
	20分
10分
	週六日間開訓

	單元一、品質政策與法規
	1.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制度理念與導入
	3
	週六日間上單元1

	
	1.1「公共工程施工品質提昇宣導片」放映制度篇及全民督工
	0.5
	週六日間上單元1.1

	
	2.公共工程管理相關法規概要
	3
	

	
	3.公共工程履約管理
	3
	

	單元二、品質規劃與控制
	1.監造計畫與品質計畫指導
	6
	

	
	2.統計分析方法與應用(含習作)
	6
	

	
	3.品質分析方法與應用(含演練)
	9
	

	
	4.工程進料檢驗與管制
	6
	

	
	5.施工管制與檢驗
	3
	

	
	6.基礎與開挖
	3
	

	
	7.鋼筋、模板、混凝土施工
	6
	

	
	8.鋼結構施工及檢驗基準
	6
	

	
	9.建築物機水電施工及檢驗基準
	6
	

	
	10.瀝青混凝土路面施工及檢驗基準
	3
	

	
	11.工程品質稽核
	3
	

	單元三、案例研討
	1.工程品質管理案例研討(建築)
	3
	

	
	2.工程品質管理案例研討(道路)
	3
	

	
	3.工程品質管理案例研討(機水電)
	3
	

	
	4.監造計畫書及品質計畫書案例研討
	3
	

	結訓
	綜合測驗
	1.5
	週六日間考試

	
	綜合研討
	1
	週六日間考試後結訓

	總計
	81
	


課程師資表以開訓當天學員手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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